東海大學教師發展共學共創廳使用規則
民國107年11月6日教務處處務會議提案
東海大學教務處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處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東海大學為提升教師發展與共學共創學習空間，特設置教師發展共學交誼廳(以下簡稱為展學廳)。為有效管理及妥善維護相關設備，依據本校場地設備使用規則及借用管理辦法訂定「教師發展共學共創廳使用規則」。

第二條 展學廳以教師增能相關課程、演講或學術等活動優先使用。借用展學廳，應於開學前或活動二週前，向教資中心辦理借用手續，經同意後，方可使用；如活動不符展學廳之設置目的，不予核准。

第三條 展學廳借用之優先順序如下： 

一、經本校行政單位、教學單位辦理之教師增能活動。
二、全校性之教師相關個案、專題、演講、專業課程、研討會等。
上述需求及使用時段，由教資中心協調後定之。

第四條 展學廳開放借用時段為平日早上8:00至下午17:00。夜間與週末借用需另案向教資中心申請。如需使用冷氣設備，請自備冷氣卡。
第五條 使用展學廳內之儀器設備應妥善維護，未經同意，不得任意移動使用，若毀損或遺失時，應負責維修或賠償。展學廳提供固定海報看板，應注意保持清潔寧靜，廳內不得張貼海報。

第六條 借用單位於展學廳內使用餐點、咖啡、茶水、點心等，需於用餐後負責清理乾淨，違者不得再借用。
第七條 借用單位應約束與會人員遵守本規則，如有違反本規則之行為，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








